
信息披露3131 2026年6月18日 星期四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0515 证券简称：海南机场 公告编号：临2026-037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6月17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推
举杨小滨先生担任本次会议主持人，应到9人，实到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杨小滨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杨小滨先生简历

见附件。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杨小滨先生、林光明先生、唐跃军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杨小滨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2、选举欧阳凌先生、唐跃军先生、林光明先生、廖虹宇先生、亚志慧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由欧

阳凌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3、选举唐跃军先生、林光明先生、张婷婷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唐跃军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4、选举林光明先生、欧阳凌先生、唐跃军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林光明先生担任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5、选举杨小滨先生、张婷婷女士、林光明先生为ESG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杨小滨先生担任ESG管

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董事会拟聘任符葵先

生、张婷婷女士、赵红旗先生、李静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吴钟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黄尔威先生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其中，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

议。
四、《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公司董事会拟聘任王彬宇先生、祝晶晶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杨小滨先生简历
杨小滨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历任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海南美兰国际空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总裁、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小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杨小滨先生与公司的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其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张婷婷女士简历
张婷婷女士，1985年出生，本科学历，持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书。历任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审

计与风险管理部法务项目经理、部长助理，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副部长、资深项目经
理，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婷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张婷婷女士与公司的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在公司担任副
总裁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其任职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廖虹宇先生简历
廖虹宇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历任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境外法律事务室

经理，海航易生控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规部副总经理，海航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风控总监，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总裁，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等职务。现任
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任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廖虹宇先生持有公司180,543股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廖虹宇先生与公
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担
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其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亚志慧先生简历
亚志慧，1985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持有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证书。历任海航集团有

限公司审计法务部审计事务中心经理，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控总监、合规法务部
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职工董事、审计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亚志慧先生持有公司89,743股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亚志慧先生与公
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其任职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林光明先生简历
林光明先生，1980年出生，新加坡籍，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住建部全国市长学院客座教授、海

南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浙江省城市规划学会外籍专家、中国重庆中新示范项目战
略研究外籍专家。历任主要职务有：M＆Y新加坡城市发展顾问中心执行总监、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官
员。现任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首席规划师、儋州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本公司独立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光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林光明先生与公司的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其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6.欧阳凌先生简历
欧阳凌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现任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一部董事总经理、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欧阳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欧阳凌先生与公司的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其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唐跃军先生简历
唐跃军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跃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唐跃军先生与公司的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其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8.符葵先生简历
符葵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总工办主任、副总工程师，海南控股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海南海控中能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符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符葵先生与公司的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符葵先生任职资格和条件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赵红旗先生简历
赵红旗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历任民航海南监管局适航维修处副主任

科员，民航三亚安全监督管理局综合处副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行政办主任，民航三亚安全监督管
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红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赵红旗先生与公司的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赵红旗先生任职资格和
条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李静女士简历
李静女士，1982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历任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综合

办公室副总经理，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总经理，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航站
区管理部总经理，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主任(其间兼任海南
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静女士持有公司3,712股。除上述任职情况外，李静女士与公司的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李静女士任职资格和条件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吴钟标先生简历
吴钟标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本科学历。

历任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副主管，海南临高金牌港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海南
儋州滨海新区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南天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财务副总监等职务。现任本公司
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钟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吴钟标先生与公司的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吴钟标先生任职资格和
条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黄尔威先生简历
黄尔威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海南海航航空进出口有限公

司进出口部经理、海航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航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兼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尔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情况外，黄尔威先生与公司的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黄尔威先生已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
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和条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王彬宇先生简历
王彬宇先生，1990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社会责任与品牌部公

关传播中心经理、海南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品牌业务部总经理、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业务总监等
职务。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关系中心经理。

14.祝晶晶女士简历
祝晶晶女士，1991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规范运作中心高级业务经理。

证券代码：688566 证券简称：吉贝尔 公告编号：2026-020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6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24

除权（息）日
2026/6/2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5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5月22日的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1,101,62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2,286,422.5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24

除权（息）日
2026/6/2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5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 自行发放对象

镇江中天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南通汇瑞投资有限公司、耿仲毅、胡涛、南通汇吉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6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2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适
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
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34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
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
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34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
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
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1-88898101-8081
特此公告。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780 证券简称：通宝能源 公告编号：2026-018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0
715,056,873
62.368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鑫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

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9,048,691
比例（%）
99.1597

反对
票数

5,927,182
比例（%）
0.8289

弃权
票数
81,000

比例（%）
0.0114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9,104,391
比例（%）
99.1675

反对
票数

5,527,682
比例（%）
0.7730

弃权
票数

424,800
比例（%）
0.0595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0,555,491
比例（%）
99.3704

反对
票数

4,475,182
比例（%）
0.6258

弃权
票数
26,200

比例（%）
0.0038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9,217,191
比例（%）
99.1833

反对
票数

5,806,682
比例（%）
0.8120

弃权
票数
33,000

比例（%）
0.0047

5、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8,993,191
比例（%）
99.1520

反对
票数

6,010,382
比例（%）
0.8405

弃权
票数
53,300

比例（%）
0.0075

6、议案名称：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8,954,891
比例（%）
99.1466

反对
票数

6,025,482
比例（%）
0.8426

弃权
票数
76,500

比例（%）
0.010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8,994,091
比例（%）
99.1521

反对
票数

5,985,082
比例（%）
0.8370

弃权
票数
77,700

比例（%）
0.0109

8、议案名称：2026年度经营建议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0,435,091
比例（%）
99.3536

反对
票数

4,322,082
比例（%）
0.6044

弃权
票数

299,700
比例（%）
0.0420

说明：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 股 5%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以 下 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657,313,245
35,861,574
17,380,672
10,549,313
6,831,35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79.4288
93.8154
64.2207

反对
票数

0
0

4,475,182
669,233
3,805,949

比例（%）

0.0000
0.0000
20.4513
5.9515
35.7793

弃权
票数

0
0

26,200
26,2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199
0.2331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关于续聘2026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
2026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2025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3,242,246

51,903,946

51,679,946

51,641,646

51,680,846

比例（%）

92.2045

89.8868

89.4989

89.4326

89.5005

反对

票数

4,475,182

5,806,682

6,010,382

6,025,482

5,985,082

比例（%）

7.7500

10.0559

10.4087

10.4348

10.3649

弃权

票数

26,200

33,000

53,300

76,500

77,700

比例（%）

0.0455

0.0573

0.0924

0.1326

0.134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特别表决、回避表决等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律师：安燕晨、殷婷婷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有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
提出新议案，同时，本次股东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之外的未列明事项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88326 证券简称：经纬恒润 公告编号：2026-025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25

除权（息）日
2026/6/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 5月 26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的股份及待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不参与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2025年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和待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
票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
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和待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后的股份数发生变动的，公
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19,940,960股，扣除回购专户中股份7,417,060股和待回购注销
的限制性股票 8,64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 112,515,26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33,754,578.0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本次仅

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12,515,260
股×0.30元/股）÷119,940,960股≈0.28元/股。

因此，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1+虚拟分派的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28元/股）÷（1+0）=前收盘价格-0.28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25

除权（息）日
2026/6/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及待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吉英存、曹旭明及崔文革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
（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
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82263021
特此公告。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6-063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大中矿业，证券代码：001203）于2026

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日、2026年6月17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管理层书面或通讯问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4、经自查和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

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问询，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

6、公司在关注、核实过程中未发现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询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88278 证券简称：特宝生物 公告编号：2026-052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比例达到2%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5/12，由公司董事会提议
2026年5月12日~2027年5月11日

30,000万元~5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701,358股
1.40%

31,614.03万元
53.44元/股~57.20元/股

注：以上表格内容为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二次回购方案
的回购进展。公司2026年第一次回购股份方案已于2026年5月8日实施完毕，共计回购公司股份3,
439,625股，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968,197.7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及
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2）。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2026年第一次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6年4月13日召开202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含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或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公司2026年第一次回购股份方案已于2026年5月8日实施完毕，共计回购公司股份3,439,
625股，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968,197.7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7日、2026年4月14日、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18）、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32）、《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及实
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2）。

（二）2026年第二次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含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等）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及/或股权激励，或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44）。

因公司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6年5月29日（2025年年度权益
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由不超过人民币8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84.39元/股（含）。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
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正在实施2026年第二次回购股份方案，截至2026年6月17日，第二次回购股份方案累计已
回购公司股份5,701,358股，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7.20元/股，最低价为53.4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316,140,335.3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6年6月17日，公司2026年第一次、2026年第二次回购股份方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9,140,9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4%，与前
次达到1%披露数相比增加1.14%。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5006 证券简称：山东玻纤 公告编号：2026-073
转债代码：111001 转债简称：山玻转债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在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日、2026年6月17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 经公司自查并通过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情
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1,351.97，静态市盈率为-1,216.29，市净率为5.79。根据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处的行业分类“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最新滚动市盈率为44.91，静态市
盈率为45.65，市净率为2.60。公司滚动市盈率、静态市盈率为负，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偏离同
行业合理估值。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当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暂没有电子布产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2026年6月4日至6月17日，公司股票累计涨幅41.07%。公司股价短期涨幅较大，显著高于

上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后续可能存在快速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在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日、2026年6

月17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9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48,475.41万元，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3.2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2,414.54万元。

经公司自查，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生产经
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当前，公司没有电子布产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重大事项情况
当前，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山玻转债”已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6年6月2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前赎回“山玻转债”的议案》，董事会决定行使“山玻转
债”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山玻转债”全部
赎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山玻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69）。

公司自查并通过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
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澄清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它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股价异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日、2026年6月17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026年6月4日至6月17日，公司股票累计涨幅41.07%。公司股价短期涨幅较大，显著高于上

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后续可能存在快速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股东减持风险
2026年 4月 9日，公司披露了《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司股东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计划自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8,001,45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3.00%。其中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000,4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12,000,9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0%。

（四）偏离同行业合理估值风险
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1,351.97，静态市盈率为-1,216.29，市净率为5.79。根据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处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最新滚动市盈率为44.91，静态市盈率为45.65，市净
率为2.60。公司滚动市盈率、静态市盈率为负，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偏离同行业合理估值。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它需要

披露信息的报刊，并指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它需要披露信息的互联网站。公
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2026-013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998,442,61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8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7,738,358.6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
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
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68元（含
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512元。如 QFII 股东取得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
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本公司 A
股股票的，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12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
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
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68元（含税）。

（5）股东缴税事项最终以国家相关税收政策为准。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60-22813684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2026-025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末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6年5月26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末期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5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268,122,96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717,974,104.6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相关事项，请查阅本公司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http://www.hkex.com.hk）发布的相关H股股东通函、公告。
2. 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
时，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具体规定为：

（1）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国税
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9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
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如该类股东需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出具需公司提供代
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股票账户卡复印件、QFII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以下简称“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96元。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除上述股东之外的A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税前人民币0.44元，现金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2025年末期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公共关系部；
联系电话：021-60298620。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